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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政院花東地區發展推動小組第 18次委員會議紀錄 

一、時間：108年 12月 23日上午 9時 40分 

二、地點：臺東縣政府大禮堂 

三、主持人：陳召集人美伶          紀錄：國發會  張鎮修  洪旭 

四、出席委員及單位：（詳如會議簽到單） 

五、主席致詞：（略） 

六、報告事項： 

報告案 1：行政院花東地區發展推動小組第 17次委員會決議事項

辦理情形，報請公鑒。 

決   定： 

     一、同意備查。 

     二、有關花東農業永續水資源前瞻基礎規劃可行性研析計

畫評估一案，俟經濟部水利署 109 年 2 月底召開審查

會議後再議。  

報告案 2：行政院花東地區發展推動小組民間委員改派聘案，報

請公鑒。 

決   定：同意備查。 

報告案 3：花東地區永續發展基金投資運作機制，報請公鑒。 

決   定： 

     一、同意備查。 

     二、鑒於花東地區企業規模相對較小，為加強投資花東地

區具發展潛力之中小企業，經濟部修正「花東地區永

續發展基金加強投資花東地區中小企業實施要點」，放

寬花東基金投資門檻，有助於當地中小企業發展，後

續請經濟部儘速訂定相關投資審議等作業規範，積極

執行。 

     三、本案為花東基金投資之新機制，有關會中委員所提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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見納入紀錄，並請經濟部於執行一年後再行檢討。 

報告案 4：花蓮縣及臺東縣第三期（109-112年）綜合發展實施

方案核定情形，報請公鑒。 

決   定： 

     一、同意備查。 

     二、花蓮及臺東縣第三期(109-112年)綜合發展實施方案內

各項行動計畫，係依據花東二縣所提施政優先順序(含

地方實際需求、計畫迫切性、執行量能)，以每縣 40

億元為額度，報奉行政院 108年 10月 8日核定，且後

續全期工作計畫已授權由縣府核定，請縣府應積極執

行、落實自主管考，並請相關部會負責督導，提升計

畫執行率。 

     三、依上開行政院核示，未來花東二縣政府或鄉鎮市公所

所提地方創生計畫之經費需求，除中央部會資源協助

外，如可對應實施方案內行動計畫者，請縣府運用花

東基金配合支應。 

報告案 5：臺東縣大武漁港淤砂處理及後續加值改善作法，報請

公鑒。 

   決   定：有關大武漁港淤砂問題嚴重，每年僅有 3-4個月可以出

港捕魚，花東基金雖持續大量補助經費辦理清淤，仍無

法徹底解決。為改善漁民生計及資源的有效運用，亟需

檢討及調整淤砂改善方法，爰請臺東縣政府研議大武漁

港定位及結合周邊地區整體規劃，中央再予以協助。 

七、討論事項： 

討 論 案：「災難的靈視」國際藝術展覽計畫之研處情形，提請

討論。 

   決    議：有關委員提案內容文化部已積極協助處理，且該展覽

目前業於 108年 11月 23日至 109年 2月 9日假台北

當代藝術館展出。至於明年度花東地區展覽部分，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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化部提及花蓮文創園區刻正重新規劃中，暫無法提供

使用，另臺東縣政府表示臺東美術館明年度展覽檔期

皆已排定，故請文化部後續向潘小雪委員瞭解相關構

想後再行處理。 

八、臨時動議： 

    臨時提案：花東地區原民部落發展相關計畫（提案委員：蔡委員

政良） 

    決    議：本案請原民會整合該會協助花東原鄉各項軟硬體發展

計畫以及花東基金涉及原住民之相關計畫，並於下次

會議提出整體執行情形報告。 

九、散會（11：20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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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政院花東地區發展推動小組第 18次委員會議紀錄 

委員發言摘要 

（未依發言順序，僅將同一委員發言摘要彙整） 

一、賴委員坤成 

（一）有關本次修正之「花東地區永續發展基金加強投資花東地區中

小企業實施要點」雖刪除原要點中之投資金額限制，惟投資對

象僅限花東地區之中小企業，為能擴大花東地區投資對象，建

議後續不限中小企業，以利花東地區之發展。 

（二）除上開建議外，可考慮放寬投資對象如農漁會、個人工作室、

微型企業、社會企業等，提升整體花東地區投資條件及環境。 

（三）另請花蓮縣政府及臺東縣政府考量成立相關投資機構，藉由地

方投資或相對保證制度，帶動民間投資花東，不一定要搭配天

使投資。 

（四）未來於上開要點投審過程中，建議以夥伴關係共同推動花東地

區投資，可聘請專業人士參與花東基金投資事業之運作，協助

企業成長。 

二、蘇委員銓德 

    有關大武漁港淤砂問題部分，該漁港之漁業定位仍應保留，

且漁港相關發展應要有上位計畫，以健全整體漁港之建設及改

善。 

三、蔡委員政良 

（一）經檢視花蓮縣及臺東縣第三期（109-112年）綜合發展實施方

案內容，有關原住民相關發展多著重於硬體建設，較無長期原

民文化發展之具體計畫內容。 

（二）另建議原民會針對青年回流部分提出長期之政策規劃內容，並

於未來加強花東地區與南島地區之文化交流，儘可能協助民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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團體或由公部門主動發起交流活動，達到公私協力之目標，吸

引國外文化團體或組織至部落交流學習。 

四、許委員傳盛 

    為促進花東地區發展及有效執行後續投資對象之認定，建

議於「花東地區永續發展基金加強投資花東地區中小企業實施

要點」第三條第一項之投資產業對象，增列「其他促進花東地

區發展之相關產業」，避免正面表列產業類別之方式，無法及時

全面涵括新興產業。 

五、廖委員耀宗 

（一）有關「花東地區永續發展基金加強投資花東地區中小企業實施

要點」修正部分，建請經濟部中小企業處再行思考投資成功後

之花東基金相關退場機制。 

（二）有關花蓮縣及臺東縣第三期（109-112年）綜合發展實施方案

核定情形部分，經檢視花蓮縣計畫總經費約 49億元，臺東縣

計畫總經費約 47億元，惟花蓮縣預期四年增加觀光人次僅 12

萬人次，遠不及臺東縣政府預期四年增加觀光人次 192萬人次，

爰請花蓮縣政府再行核實檢討合理之預期增加觀光人次。 

（三）有關大武漁港淤砂問題改善作為部分，建議不要從工程角度思

考，應以市場及顧客需求導向，重新檢討漁港轉型之可行性。 

六、行政院主計總處（書面意見） 

（一）報告案 3：經濟部說明花東地區永續發展基金（以下簡稱花東

基金）投資運作機制：依花東地區永續發展策略計畫規定，花

東基金投資計畫應依據風險分析，設定合理之投資額度限制，

投資目標達成後，應回收投資效益循環運用。為落實花東基金

該項規定，並創造長久性財源，以持續協助花東地區其他企業

發展，建議參考行政院國家發展基金委託經濟部及文化部投資

中小企業及文化創意產業方式，於上開要點訂明投資計畫審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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程序、對被投資事業營運績效之監督管理及退場原則等。 

（二）討論案：花東基金收支保管及運用辦法規定，花東基金設立目

的為落實花東地區永續發展，基金用途包括花東地區永續發展

策略計畫、綜合發展實施方案及相關產業發展事項之補助、貸

款及投資。 

（三）討論案：本展覽計畫係由台北當代藝術館主辦，以災難為主題，

邀請國內外藝術家提供作品參展，展覽地點分為台北當代藝術

館（目前已展出）、花蓮文創園區及台東美術館 3 處。基於花

蓮及臺東縣舉辦該項展覽，有助於提升當地之人文素養及文化

發展，爰似可由花東基金補助花東 2場展覽。另案內僅提供申

請補助 2,000萬元之用途明細，無完整財務計畫，且目前台北

當代藝術館之展覽每位入場者收取門票 50 元，爰建議再補充

花蓮及臺東縣展覽之財務計畫，所需經費應扣除自償性收入後，

再由花東基金與地方政府協助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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